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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监理工作包括工程范围内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造价、进度、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监理工作具体内容(包括不限于)：
2.4.1.施工阶段：监理人员负责控制工程建设的安全、投资、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进行工程建设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协调有关单位的工作关系。
2.4.2.综合方面：
2.4.2.1负责审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及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审查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实施情况
2.4.2.2在监理实施过程中，监理人不得泄露委托人申明的私密信息，也不得泄露设计、投标等单位提供并申明的技术、经济私密信息；
2.4.2.3 监理人要按规定定期向委托人报告工程情况；对涉及工期、成本、质量等重大变化，应及时向委托人报告，由委托人最后决定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4.2.4 做好监理记录，对工程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和管理。编制监理月、季、年报等。
2.4.3.设计方面：
2.4.3.1参加或受委托人委托组织进行设计交底；
2.4.3.2项目监理机构应参加委托人组织的施工图纸会审，当委托人委托项目监理机构组织投标单位图纸会审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
2.4.4.物资采办方面：
协助招标人对到达现场的设备和材料进行检验。
2.4.5. 投资控制方面：
2.4.5.1确认工程进度，向委托人提供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的工程付款凭证，并参加工程结算审查；
2.4.5.2对工程中出现的费用索赔，应查明情况，依据合同条款进行处理。
2.4.6.工期控制方面：
2.4.6.1审批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度计划，检查实施情况，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措施实现工期目标；
2.4.6.2 审查或审批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
2.4.6.3 检查和监督工程进度计划的实施。当发现工程进度与合同进度要求不一致影响总工期时，应分析原因，向委托人或施工单位发出通报，并帮助委托人或施工单位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合同要求。当计划变动时，及时向委托人提出调整计划的意见；
2.4.6.4 定期向委托人报告工程进度情况。当施工单位难以按合同工期完成任务时，应向委托人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终止合同执行的报告；
2.4.7.质量控制方面：
2.4.7.1 检查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和招标人有关工程技术标准、规范的情况，和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2.4.7.2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
2.4.7.3审批关键部位的特殊技术处理措施和特殊施工工艺，给予技术指导，并跟踪监督实施；
2.4.7.4检查用于工程的材料和机械设备，有权拒绝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材料或设备投入使用。
2.4.7.5对施工单位的检验测试工作进行监督，对关键工序和部位的施工进行现场监督，检查隐蔽工程并签认隐蔽工程记录；对不符合质量要求或原始记录数据不全不实的工程，有权要求施工单位复查、返工、直至向委托人提出停工整顿的建议；
2.4.7.6 检查施工质量，验收分部分项及单位工程，签认中间交验书；
2.4.7.7 督促检查施工安全措施和防护措施，参与重大事故的分析和处理。
2.4.8.安全监理方面：
2.4.8.1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行业监理规范及招标人相关管理制度的要求，编制包括安全监理内容的项目监理规划，明确安全监理的范围、内容、工作程序和制度措施，以及人员配备计划和职责等。
2.4.8.2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单位在编制的监理实施细则中要明确安全监理的方法、措施和控制要点，以及对施工单位安全技术措施的检查方案。
2.4.8.3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
2.4.8.4检查施工单位在工程项目上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监管机构的建立、健全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检查各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2.4.8.5审查施工单位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
2.4.8.6审查项目经理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合法资格，是否与投标文件相一致。
2.4.8.7审核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是否合法有效。
2.4.8.8审核施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
2.4.8.9监督施工单位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及时制止违规施工作业。
2.4.8.10定期巡视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情况。
2.4.8.11核查施工现场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和安全设施的验收手续。
2.4.8.12检查施工现场各种安全标志和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
2.4.8.13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自查工作，并对施工单位自查情况进行抽查，参加委托人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2.4.8.14安全管理要求
2.4.8.14.1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委托人制定的有关规定。完成委托人规定的各项安全、环保、生产指标。
2.4.8.14.2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保证作业场所的设备、设施的完好。
2.4.8.14.3在项目中实行HSE管理，管理工作规范化。
2.4.9竣工验收阶段：受委托人委托负责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审查竣工资料和竣工验收文件。
2.4.10 监理依据  
2.4.10.1执行国家和省市及中国石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现行最新版本。
2.4.11委托人关于工程施工管理的相关的制度文件和体系文件。
2.4.12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材料、施工工艺和本工程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若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是在基准日后颁布的，且相应标准发生变更并成为合同文件中最严格的标准，则应按合同条款约定办理。
2.4.13.工程建设目标 ：
总体质量目标：零质量事故，实现一次投料试车成功、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并实现生产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
物资采购质量目标：物资采购符合设计要求，进场物资质量合格率100%。
施工质量目标：单位工程质量合格率100%。管道一次焊接合格率97%以上（拍片一次合格率）。材料（安装）配套准确率为100%。
HSE管理目标：追求零事故、零伤害、零污染。
验收标准：本项目竣工验收按照图纸及相关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施工验收规范以及委托人工程管理规定进行验收。
2.4.14. 监理人员和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  
2.4.14.1监理人员要求
监理组织机构中总监理工程师为不可替换人员。项目监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且所承担岗位的专业应与其执业证书或岗位证书专业基本一致。
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注册监理工程师，并由中标的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书面任命；
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具有工程类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省级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或石油及其他行业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执业(或岗位)资格证书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两年及以上工程实践经验并经监理业务培训合格，其任命应经总监理工程师授权，负责实施某一专业或某一岗位的监理工作，有相应监理文件签发权。
2.4.14.2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配备满足监理工作需要的办公设施、检测设备和工器具。
2.4.15 其他要求 
2.4.15.1监理服务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竣工验收合格;
2.4.15.2健康、安全、环境管理总体要求 
 竞价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健康、安全、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规定。
 竞价人应当遵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托的各项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及管理要求。
 竞价人应确保其进入现场的所有员工都经过了足够的安全培训并具有工程建设项目监理经验；应能够胜任施工现场的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的监理工作。
 竞价人应当确保其进入建设项目现场的所有人员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的资质要求。
竞价人应确保所有与实施本工程有关的设备、设施及使用这些设备、设施相关的现场环境、卫生符合国家健康、安全、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竞价人应承诺随时接受政府有关行政部门、行业机构、委托人的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监督和检查，并为此提供方便。
2.4.15.3  建设工程现场职业健康管理
竞价人应当遵守适用的职业健康法律规定，负责工程建设现场项目实施过程中员工的职业健康和保护。
竞价人应当遵守适用的劳动法规，保护其员工合法休假权等合法权益，并为其工程建设现场的员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防护器具、防暑降温用品及安全生产设施。
竞价人应当对其员工进行相关的职业健康知识培训、危险及危害因素交底及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按有关规定提供防止人身伤害的保护用具。
竞价人应当对有毒有害岗位进行防治检查，对不合格的防护设施、器具、临时搭设设施等及时整改，消除危害健康的隐患。
2.4.15.4  工程建设现场安全管理
接受委托人对其进入工程建设现场的所有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竞价人应当为其进入工程建设现场的员工提供必要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并承担未按要求配备个体防护所造成的安全事故责任。
竞价人负责审核施工竞价人HSE管理体系和HSE控制计划书与应急预案，并监督体系运行及预案评估、更新、培训与应急演练工作。
竞价人负责监理项目HSE风险管理，组织HSE风险识别和评价，监督竞价人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措施管理，与HSE相关的重要设计、施工方案等进行审查，对关键工序、危险施工部位的安全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负责组织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负责组织日常安全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监督整改直至问题闭环。
负责对竞价人安全培训教育和班前会等安全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负责对竞价人文明施工现场监督检查。
负责工器具、绝缘用具、施工机具、安全防护用品合格检查与进场的审批，并进行日常的监督检查。
负责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和专、兼职管理人员配置情况监督检查。
2.4.15.5  工程建设现场的环境保护管理
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控制或（和）处理现场的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负责监督检查施工过程中产生、残留、废弃的建筑垃圾、废物等，防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及对作业的影响。
2.4.15.6 应急及事故管理
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编制建设项目应急预案、成立建设项目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资源，定期组织应急培训和演练情况。
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人员，在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时，施工单位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抢救遇险人员，并立即报告委托人和（或）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现场保护，并采取防止事故蔓延的相应措施。事后应当配合事故调查，建立HSE事故档案。
事故责任存有争议时，按照招、竞价人最终签订的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